


附件2
排污费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 殷广平          省环保厅副厅长
成员： 牛晓东          规划财务处处长
赵根喜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处处长 
           王栋书          环境监测与应急处处长 
赵  军          省环境执法监察局局长
李若玲          省环境执法监察局调研员
徐俊华          省环境信息中心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李若玲任办公室主任（兼），领导小组组成人员随各机构人员的变化随时调整。
领导小组职责：负责组织省直收30万千瓦以上电力企业协调排污费核定征收工作，督促排污收费工作中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及任务落实，保障排污费依法、全面、足额征收。
分工：
1、规划财务处负责指导排污费征收、排污费解缴财政后的对账以及提供非税收入票据。
    2、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处负责企业年度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定，每年年底提供超总量排放的企业名单及污染物。
3、环境监测与应急处负责企业自动监控数据的有效性审核，每季度提供通过自动监控数据有效性审核的企业名单。
4、省环境信息中心负责企业上传数据报表、上报数据的完整性以及排污费征收管理系统的相关技术支持工作。
5、省环境执法监察局负责污染物排放量汇审后的省直收电力企业量排污费的核算、《排污费缴纳通知单》等文书的制作、排污费的催缴、逾期拒不缴纳排污费企业的立案以及排污费征收材料的建档工作。






